关于向陈绍华送达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的公告

陈绍华：
刘桂珍对瓦房店市公安局作出的大公瓦（治）行罚决字〔2024〕1300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不服提起的行政复议一案，本机关已电话通知你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。本机关于2025年3月12日作出瓦政行复〔2025〕1号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，因向你既往地址邮寄决定书被你拒收，现向你公告送达以上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，决定如下：维持大公瓦（治）行罚决字〔2024〕1300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请你于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瓦房店市司法局行政复议应诉科（地址：瓦房店市世纪广场1号市政府2号楼311）领取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，逾期不领取视为送达。如不服以上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，你可以自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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